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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6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6969.htm （１９８７年４月１

７日发布）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国务院发布的《国家能

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办法》（国发〔１９８２〕１４７

号），对于改善我国能源交通状况，发挥了重大作用。为了

加快能源交通建设，进一步繁荣城乡经济，决定扩大征集国

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（以下简称能源交通基金），现作

如下规定：一、凡未开征能源交通基金的城乡集体企业和个

体工商户（以下简称缴纳单位），应当按照本规定缴纳能源

交通基金。二、能源交通基金按缴纳所得税后利润的７％征

集。三、缴纳单位缴纳所得税后年利润不足五千元的，免缴

能源交通基金。四、缴纳单位免缴能源交通基金的项目和能

源交通基金的征集管理，按照国务院和财政部现行有关规定

执行。五、缴纳单位在本规定发布后三十日内，必须向当地

税务机关办理登记手续，并定期报送应缴纳能源交通基金的

项目及有关资料。六、本规定由财政部负责解释。七、本规

定自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起施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